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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 性别  身份证号  

学院  领域  学号  

现住寝室号及床位号  本人联系电话  

家庭住址  校外住宿  
详细地址 

 

校外住宿方式 □租房 □住在自己家 □住在亲戚家 房主联系电话  

监护人姓名  与申请

人关系  监护人联系电话  

申请走读时间 自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起，至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 

申请走 

读原因 

 
 
 
 
 
本人对报告内容真实性负责。本人签字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监护人 

意  见 

 
 

签字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辅导员 
意  见 
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导  师 
意  见 
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学  院 
意  见 
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研究生

处意见 
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公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备注：《走读告知书》附在本表后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处制表 



 

重庆科技学院研究生走读告知书 
 

尊敬的学生家长、申请走读学生: 

学生的安全和成长是学校、家长的共同责任。为保障走读学生的人身财产安

全和顺利完成学业，特告知以下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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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了解学校的走读管理制度。学校要求学生按照统一安排进行集中住宿，确

有特殊原因需要走读，须获得家长或监护人书面同意，在完成学校要求的审批手

续后，方可走读。 

2.作为监护人，在学生走读期间，家长对子女的交通安全和校外管理负责负

责。家长应当密切关注学生在走读期间的学习、生活状况，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

安全教育，每月主动与辅导员定期联系。 

3.应向学校提供准确详细的家庭地址、校外住宿地址和家长及房主的联系电

话，并主动了解学校的作息时间、学业要求，督促子女按时到校、按时回家（或

回到校外住宿地点），积极参加学校规定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。因提供给学校的资

料信息不准确，或学生因走读未按期完成学业，相关后果由家长和学生本人承担。 

4.学生走读期间因进入网吧、游戏厅等社会娱乐场所出现不良后果，或在社

会上交友、参与不健康活动或危险性活动，以及在校外或往返学校途中发生的一

切事故和纠纷责任，由学生本人和家长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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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生在走读期间，要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国家和学校有关要求，

自觉遵守社会公德，不参与任何危害学校形象和社会稳定的活动。 

2.走读学生若在校外租房，务必要确认住房的合法性、安全性，尤其要避免

租住存在消防隐患的房屋。 

3.在走读期间，每周要定期向家长和辅导员报告校外住宿情况。若变更校外

住宿地址，须在变更当天即时告知家长及辅导员，并提交新的联系地址和联系电

话。 

4.要自觉遵守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秩序，按时上课，不旷课、不迟到早退，

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，听从班级、学院、学校的安排。未经请



假及请假未获批准，不得擅自离开学校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到校上课或参加活

动，须提前向所在班级辅导员履行请假手续，无故缺勤将视情况按照学校规定给

予相应纪律处分。 

5.增强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。上学、放学往返途中注意交通安全，使用

自行车或自驾车往返学校，要遵守交通法规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。 

6.要注意饮食卫生，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，防治疾病的发生。 

7.已办理走读手续的学生未经批准，严禁留宿学校学生公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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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告知书一式三份，学生、学生家长、辅导员三方签字并各留一份。 

2.其它未涉及事宜，按照教育部及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 

 

 

重庆科技学院研究生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家长已知晓并认可告知内容，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辅导员已向我讲解上述内容，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已告知学生在并见证其签字，辅导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 


